
附表十二之一：雇主引進外國人從事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

定期查核規定 

一、雇主聘僱外國人（不計入第五十六條之七引進之外國人，同一勞工保險

證號之其餘外國人均應列入）應符合第五十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時，其計算公式如下： 

聘僱外國人不得超過人數＝僱用員工人數 ×（第五十六條之八第一

項比率） 

前項公式之採認標準如下：僱用員工人數：以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當

月之前二個月為基準月份，自基準月份起採計前三個月參加勞工保險

人數之平均數計算。但其人數應不計入第五十六條之七引進之外國人。 

二、雇主聘僱外國人（包括同一勞工保險證號之其他案所聘僱外國人暨第五

十六條之五及第五十六條之七引進之外國人），中央主管機關查核雇主聘

僱外國人之比率時，其計算公式如下： 

聘僱外國人不得超過人數＝僱用員工人數×[（第五十六條之八第一

項比率）＋（第五十六條之七提高比率）] 

前項公式之採認標準如下： 

(一)僱用員工人數：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當月之前二個月為基準月份，

自基準月份起採計前三個月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計算。 

(二)第五十六條之七提高比率：以雇主實際引進第五十六條之七第一項各

款所定外國人，且已納入定期查核者為限。其提高之比率，以納入定

期查核之外國人依規定得予提高比率之最高值為限。 

 

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勞動部勞動發管字第1140520876A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2、9、11、12、18、22、23、53條條文；增訂第25-2、34-1條條文；刪除第6、57～64條條文及第十二～十四章章名
【法規來源】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56-8


